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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本研究報告之目的在於探討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地價

稅之法制面及稽徵實務面等問題，即就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

率課徵地價稅之程序規定及實體規定加以研究，其法源依據為土地

稅法第 9、17、41條之規定。本文將由分析問題、發現問題進而提

出解決問題之建議或提出具創新之思維，藉以提高稅務行政效率，

並達落實品質研發，便捷服務程序，重視民情輿情及租稅公平等目

的。 

本研究報告將分 5大項目加以闡述：一、緒論。說明研究動機、

目的、範圍、方法、架構與研究流程等項。二、與地價稅自用住宅

用地相關之理論。三、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之相關規定、稽徵實務

與文獻探討。四、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問題之檢討。五、研究報告

之發現、建議及結語。 

由本研究報告可發現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程序

及實體等法律規定，仍有一些重大問題值得探討。例如：現行法令

之規定有不合時宜之處、無法真正達到租稅公平、便捷服務流程，

本研究報告亦存在因法令之規定而浪費稽徵人力之問題，另稽徵實

務面之作業亦有應儘速法制化之問題。本文將針對上述之問題作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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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由「納稅人的怒吼」及「不合理的地價稅」等兩封抱怨的 e-mail，

其抱怨、不滿的，都是針對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程

序問題，如果行政機關只講一切「依法行政」，承辦同仁永遠依照法

律之規定辦理，則本主題確實不需加以探討。 

但是，申請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案件，是從事

地價稅稽徵實務同仁最大的工作負擔，因為 85﹪的時間都用於申請

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案件之審核工作，以致於其他地價稅之稽徵

工作如稅籍正確之維護、減免稅地清查、清理欠稅等業務，無足夠

的時間去執行並達成財政收入的主要目的，是以，本研究報告就其

法源依據即土地稅法第 9、17、41條加以探討其申請程序及實體要

件之規定。 

(二)、 研究目的：跳脫依法行政之外，藉由申請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

用地優惠稅率之案件，思考法令之訂定妥適嗎？法令之訂定是否仍

符合時代之需求？是否符合租稅公平、稅捐稽徵經濟及實質課稅等

原則及並達落實品質研發、重視民情輿情，進而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此為本研究報告之研究目的。 

二、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 研究範圍： 

1 地價稅屬財產稅及土地稅，採比例稅率及累進稅率並行，依土地

稅法第 14條之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規課徵田賦外，均

應課徵地價稅，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含一般土地、自用住宅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工業用地、礦業用地、私立公園、動物園、體

育場所用地、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停車

場用地等。 

2 本研究主題除概述土地稅、地價稅之課稅主體、課稅客體、減免

及優惠範圍、稅率、稽徵程序、租稅救濟、罰則外，將針對自用

住宅用地之相關法律問題及現行稽徵實務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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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運用資料蒐集之方法，說明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之

學說見解，由承辦地價稅稽徵實務工作之經驗，提出現行法制面、

實務面之衝突並檢討如何解決現行地價稅稽徵工作之爭議及導致

人力不足問題。 

三、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如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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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產

稅 

租稅客體：土地 

租稅客體：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物） 

租稅客體：土地、改良物

及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土 地 增 值 稅 

遺 產 稅 

田 賦 

贈 與 稅 

契 稅 

房 屋 稅 

地 價 稅 自 用 住 宅 用 地

地 ， ， ，

地))))))(((((((（）（）

（） 

勞 工 宿 舍 用 地 

國 民 住 宅 用 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公 有 土 地 

工業用地等事業

直 接 使 用 土 地 

稅率：6‰  

稅率：累進

10‰ -55‰  

一 般 土 地 

程序規定： 

應於每年地價稅

開徵 40 日前提

出申請，逾期自

次年開始適用 

實體規定： 

設籍限制 

用途限制 

產權限制 

處所限制 

面積限制 

行政處分 減 免 徵 
減徵、免徵土地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問題之檢討： 

 就法制面及稽徵實務面之相關問題探討 

 就稅捐法建制之原則探討 

 由各法律之位階及公法法律原則探討其
法律關係 

研 究 報 告 之 發 現 、 建 議 及 結 語 

描述問題 

建議改善問題

方向 

分析問題 導入問題 
 

發現問題爭點 

稅率：2‰  

稅率： 

10‰  

自 用 住 宅 用 地 審 核 要 件 

 

研究流程： 

研 究 架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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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與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相關之理論 

一、 現行財產稅之概述 

財產稅之意義及課徵範圍：財產稅乃針對財產所有的事實，加以課

徵的租稅。凡以財產（動產、不動產及其他有財產價值之權利）為課徵

標的，向財產所有人徵收之租稅，包括地價稅、田賦、土地增值稅、房

屋稅、契稅、遺產稅、贈與稅等。 

二、 現行土地稅之概述 

(一)、 土地稅分為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值稅，其各稅意義可概要說

明如下： 

1 地價稅：對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平時所課徵之財產稅。 

2 田賦：對未規定地價之土地，或已規定地價土地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者，在平時所課徵之財產稅。 

3 土地增值稅：對於已規定地價之土地移轉時，就其非因勞力資本

投入而增加之自然增值所課徵之租稅
1
。 

三、 現行地價稅之概述 

地價稅之課稅地價是政府舉辦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參考

政府公告地價，在 20%上下範圍所申報或未依規定辦理申報，政府以

公告地價 80%核定為申報地價，其稅基係按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

轄市或縣（市）土地 7公畝之平均地價為累進貣點地價，其稅率分

為一般、累進稅率及特別稅率，累進之方式係按每一縣市 7公畝之

平均地價為累進貣點地價
2
，由 10‰ -55‰分 6級稅率級距，累進課

徵，另對自用住宅等用地則規定適用特別稅率。茲將課徵地價稅之

各項規定說明如下： 

(一)、 課稅主體： 

1 根據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納稅義務基準日 ( 8 月 31

日) 當天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的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為地價

稅的納稅義務人。 

 

                                                 
1
 王建瑄，租稅法，第 319 頁 

2查公誠，土地稅法規精義及實務，第 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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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納稅義務人： 

納稅義務人 土地種類 

土地所有權人 一般土地 

管理機關 土地所有權屬公有 

管理人 土地所有權屬公同共有者 

典權人 設有典權土地 

承領人 承領土地 

耕作權人 承墾土地 

受託人 受託土地 

3 代繳義務人：土地有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權屬不明、無人管理、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主管稽徵機關可以指定土地

使用人為代繳義務人，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 

(二)、 課稅客體： 

凡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法課徵田賦者外，均應課徵地價稅，

地價稅之規定係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先分區調查最近一年之土

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再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估計區段

地價後提交地價評鑑委員會評議，並計算宗地（每一地號土地）單

位地價，將地價加以公告，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 30 日。地價

經規定後，每 3 年應重新規定地價一次，但必要時得予延長。 

(三)、 減免及優惠範圍： 

於土地稅法及土地稅減免規則分別訂定特別（優惠）稅率及減

徵、免徵之規定，本研究報告所欲探討的即是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

優惠稅率之問題。 

(四)、 稅率： 

1 地價稅採累進稅率，以每一直轄市或縣（市）土地 7公畝之平均

地價為累進貣點地價。但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

及免稅土地在內。其計算方式可以公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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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累進貣點地價＝                                          ×7 

 

 

 

2 地價稅基本稅率為 10‰。土地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

在地直轄市或縣（市）累進貣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基本稅率徵

收；超過累進貣點地價者依下列規定累進課徵即： 

(1) 一般用地稅率 

a 超過累進貣點地價未達 5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 15‰  

b 超過累進貣點地價 5 倍至 10 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 25

‰  

c 超過累進貣點地價 10倍至 15 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

35‰  

d 超過累進貣點地價 15倍至 20 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

45‰  

e 超過累進貣點地價 20倍以上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 55

‰  

上述稅率結構可以公式表示如下3： 

設累進貣點地價為 X 

X以下 10‰  

X-6X 15‰  

6X-11X 25‰  

11X-16X 35‰  

16X-21X 45‰  

                                                 
3王建煊，租稅法，第 322 頁 

【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額－

（工業用地地價＋礦業用地地價＋農

業用地地價＋免稅地地價）】 

【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面積（公

畝）－（工業用地面積＋礦業用地面積＋

農業用地面積＋免稅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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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以上 55‰  

 

(2) 特別稅率 

適用土地 稅率種類 

(1)自用住宅用地、勞工宿舍用地、國民住宅用地 2‰  

(2)公共設施保留地 6‰  

(3)公有土地、事業直接使用土地如工業用地等   10‰  

     

(五)、 稽徵程序：地價稅每年開徵一次，繳納期間為每年 11月 1日

至 11 月 30日，課稅所屬期間為每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其徵

與繳之相關法令規定於土地稅法第 40至 44條，分述如下： 

1 地價稅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稽徵機關按照地政機關編送之地

價歸戶冊及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 

2 依第 17 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每年 (期) 地價稅開徵 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

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

申請。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 

3 主管稽徵機關應於每年 (期) 地價稅開徵 60日前，將第 17條及

第 18條適用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之有關規定及其申請手續公告

通知。 

4 主管稽徵機關於查定納稅義務人每期應納地價稅額後，應填發地

價稅稅單，分送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並將繳納期限、罰則、

收款公庫名稱地點、稅額計算方法等公告週知。 

5 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應於收到地價稅稅單後 30日

內，向指定公庫繳納。 

(六)、 租稅救濟：採程序優先實體原則，程序不合則實體不加審理，

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之規定辦理。 

(七)、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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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逾期納稅之處罰：納稅義務人未於稅單所載限繳日期以內繳清應

納稅款者，每逾 2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滯納金；逾 30日仍未繳

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2 短匿稅額之處罰：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地價稅之原因、事實消滅

時，未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者，有逃稅或減輕稅賦者，除追補應

納部分外，處短匿稅額 3 倍之罰鍰。 

參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之相關規定、稽徵實務與文獻探討 

一、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之立法意旨 

(一)、 爲減輕自用住宅土地之地價稅，特訂定特別稅率按 2‰計徵，

但仍頇明確定義及加上使用面積限制，以防杜濫用。 

(二)、 土地所有權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依理僅應有一處自

用住宅，故明文規定以期公平，並防止取巧。 

二、 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法律規定 

土地稅法中就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要適用優惠稅率，分別訂有

程序及實體之規定。 

（一）、適用優惠稅率之程序規定：依土地稅法第 17條及第 18 條規定，

得適用優惠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 40 日前提

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

以後免再申請。 

（二）、適用優惠稅率之實體規定：分別訂定於土地稅法第 9 條、第 17

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4、8、9、10、11、15 條，以下將就土地所有權人

持有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定義及依如上本法及施行細則之規定，分

項就適用要件（限制），加以說明4： 

1 定義 

(1) 所稱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

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 

(2) 土地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者為限。 

(3)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

                                                 
4葉淑杏，財產稅法規，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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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者，以一處為限。 

(4)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公畝（約 90.75 坪）部分；非都市土

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211.75 坪）部分。 

2 適用條件： 

(1) 設籍限制： 

a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b 自用非指自己居住使用，只要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其配

偶，或其直系親屬（含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中任何一

人（自然人）將戶籍遷入其住宅（無設籍期限），且符合

相關條件，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即可適用。 

(2) 用途限制：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 

(3) 產權限制：土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

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4) 處所限制： 

a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

住宅用地課徵地價稅者，全國以一處為限。申報一處以

上之自用住宅用地時，應依下列順序認定一處為其自用

住宅適用優惠稅率： 

(a) 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所在地。 

(b) 配偶之戶籍所在地。 

(c) 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認定順序依長幼

次序決定之） 

b 上述土地所有權人之配偶以其所有土地申報自用住宅用

地者，以夫之戶籍所在地為準，贅夫以妻之戶籍所在地

為準。但約定以妻或贅夫之戶籍所在地為其戶籍所在地

者，從其約定。 

(5) 面積限制： 

a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公畝，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土地所有權人申報之自用住宅用地面積超過規定

時，應依下列順序計算至不超過 3公畝或 7公畝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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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部分按一般稅率計算： 

(a)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之戶

籍所在地。 

(b) 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c) 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d) 直系姻親之戶籍所在地。 

 （b）、（c）、（d）認定順序依長幼次序決定之 

 

三、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之稽徵實務 

土地所有權人需檢附證明文件向稅捐處提出申請，並依前述地

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地之程序、實體及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書面審

查作業要點規定加以審核。 

(一)、 應檢附證明文件 

1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1) 檢附包括土地所有權人、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之全戶戶

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如有分開設籍情形，仍應逐一

檢附影本或謄本。 

(2) 夫妻如不在同一戶籍地，如夫戶籍設於甲縣（市），妻戶籍

設於乙縣（市），應同時檢附雙方兩籍地之戶口名簿影本或

謄本。 

2 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係指： 

(1) 地上房屋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則附「建築改良

物所有權狀」影本。 

(2) 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應檢附「使用執照」影本；無

「使用執照」者，檢附「建造執照」影本，或以建物勘測成

果表等代替。 

(3) 其他建築物證明文件。 

(二)、 依「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書面審查作業要點」辦理，但特殊案

件應至現場實地勘查，對於已核准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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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之案件，依資訊系統加以管制，另為防止適用原因、事實業

已消滅之自用住宅用地，未依土地稅法第 41條第 2 項規定申報恢

復為一般用地，並定期辦理抽查、清查戶籍設立、供出租使用、營   

業登記等情形。 

四、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之文獻探討 

  關於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特別稅率之文獻探討並不多，

僅就學者之相關理論研究及個人實務經驗加以說明。 

(一)、 相關理論研究之文獻 

為貫徹住者有其屋政策，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減輕居住者負擔，

宜給予優惠。不過，為防止土地所有權人任意濫用優惠，應考慮： 

1 自用住宅的認定標準宜給予適當的限制，免淪為避稅的手段。 

2 由於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及其配偶、未成年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宅

優惠規定者，只以一處為限，但成年直系血親可分設戶籍，多處

購置自用住宅卻仍同住一處，給人一避稅管道。 

3 自用住宅的面積限制過寬：目前限制為都市土地 3 公畝，非都市

土地 7公畝，以都市土地 3公畝計算，相當於 90 坪土地，似乎

超過實際需要，易於鼓勵奢侈性使用，有礙土地利用。 

4 建議將面積限制改為「地價總金額限制」，目前地價稅為根據地

價總金額課徵，而自用住宅卻以面積設限，如此對地價高的地區

相對有利，形成不公平5。 

(二)、 個人對相關理論研究之看法 

1 因地價稅屬於每年定期開徵之地方稅、底冊稅，執行課徵之公權

力較為容易，爭議性不大且其對財政收入之貢獻度較低，所以不

論是財政學者或法學方面專攻稅捐法的專家探討土地增值稅或

所得稅的機會多於地價稅，且本研究報告係針對課徵地價稅之自

用住宅用地加以探討其存在之問題，其相關文獻更少，而相關文

獻不多並不代表本研究報告較為不重要。 

2 學者雖點出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的問題，惟本研究報告實際存在

之問題應不僅如此，將於下一單元一併加以說明。 

                                                 
5李金桐， 租稅各論，第 2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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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用住宅課徵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稅率之比較 

(一)、 對於自用住宅用地或自有房屋，土地稅法或房屋稅條例均有適

用優惠稅率之規定，住家用房屋適用 1.2%住家用稅率，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則依前述土地稅法第 9條之定義性條文認定是否屬自

用住宅用地並各按 2‰、10％稅率計徵之。 

(二)、 土地增值稅之規定，非本研究報告探討範圍，是以僅簡單加以

描述稅率；關於地價稅與房屋稅間存在值得探討之問題，亦於下一

單元加以說明。 

肆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問題之檢討 

一、 就法制面及稽徵實務面之相關問題探討 

(一)、 就程序規定而言： 

土地稅法中就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要適用優惠稅率，分別訂有

程序及實體之規定，目前於稽徵實務上，如實體符合優惠稅率之規

定，但未依規於當年度 9月 22日前提出申請，則自申請之次年期開

始適用，而不能自當年度貣按較低之稅率課徵地價稅，此一爭議是

每一年地價稅開徵時，民眾最大的反彈，也是承辦地價稅之同仁最

疲於奔命之處。 

1 自用住宅用地要適用優惠稅率採申請減免主義，尚有值得探討之

空間。 

(1) 無法貫徹獎勵自用住宅用地之政策： 

對於自用住宅用地給予適用最低之 2‰優惠稅率，應有其立法意

旨及政策之考量，既是優惠其必然違反平等原則意義下之實質課稅

原則，所以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給予優惠稅率時，似應思考自

用住宅用地給不給予優惠稅率的問題，如地價稅既經法律明定符合

一定之要件者給予優惠稅率，其稅額之減免或優惠應適用法定減免

主義，依現行法律仍有程序之規定，即適用與否尚需採申請減免主

義，似有值得探討之空間。 

(2) 無法落實訂定自用住宅用地之美意： 

對於一般買賣、夫妻贈與或繼承土地案件，稅捐單位除運用媒

體宣導外，並對每一個案發函輔導如符合優惠稅率條件的所有權人

應於 9 月 22日前提出，另代書代為辦理土地或房屋的過戶手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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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處亦當面加以輔導，惟部分代書未能代為申請、不願代為申請

亦未代為轉達，是以雖有多重輔導管道，部分民眾仍因不知提出申

請而喪失適用自用住宅特別稅率之優惠，是以現行法制無法落實訂

定自用住宅用地給予較低稅率之美意。 

2 與房屋稅住家用稅率申請程序不同，納稅人難懂 

(1) 房屋稅籍新設立案件（取得房屋所有權時）係依據市政府核

發之使用執照建築概要欄關於樓層之用途所載，如已載明用

途為集合住宅且經實地勘查係住家即核准按住家用稅率課

徵房屋稅，而地價稅則要透過申請並符合程序、實體等之規

定，其繁鎖之行政法令規定，納稅人難以理解或致生民怨。 

(2) 地價稅因採總歸戶課稅，訂有納稅義務基準日，採按『年』

課徵與房屋稅採按『月』課徵不同，所以如因申請適用之程

序問題，致納稅義務人全年應納之地價稅均需按一般用地稅

率課徵，更讓納稅義務人感覺稅制之不合理。 

3 申請地價稅之優惠或減免部分設有程序規定，部分則否，形成不

公平 

欲適用土地稅法之優惠稅率（含自用住宅特別稅率）或依土地

稅法第 6 條訂定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申請減、免徵土地均設有程

序之規定，同為應於 9月 22 日前提出申請。惟如國有財產法、國家

安全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文化資產保存法、農產品交易法等係屬有關減、

免徵地價稅之特別法，對於減、免徵無程序 9 月 22 日之限制，當年

度申請即可適用，兩者相較之下，似不符行政程序法之公平原則。 

(二)、 就實體規定而言： 

1 關於設籍限制之討論： 

(1) 只要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其配偶，或其直系親屬（含直系血

親及直系姻親）中任何一人（自然人）將戶籍遷入其住宅，

且符合相關條件，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即可適用，且實務上

如有他人設籍，只要土地所有權人及設籍人填具聲明書，表

示確無租賃之事實者，即可適用，似已違反獎勵自用住宅立

法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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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價稅代繳義務人之設籍：土地所有權人死亡，土地無人管

理，經主管稽徵機關指土地使用人為地價稅代繳義務人，該

代繳義務人縱使已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營業，

仍不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徵地價稅之行政解釋，似也

不合理，因稅捐單位要求土地使用人對其使用土地之事實負

擔繳稅之義務，卻又不對其「使用事實」給予應有之權利，

按自用住宅用地之稅率課徵地價稅，似不合理。 

(3) 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是

對於設籍之限制，惟直系親屬包括血親及姻親，再加上擬制

血親、結婚、離婚、再婚等親系之關係，使得審核與認定是

否准駁自用住宅用地一事，更加費時。 

2 關於用途限制之討論： 

(1) 土地稅法對「營業」一詞並未界定，有時以辦妥營業登記為

準，有時亦以有無營業事實為準 

a 以應否辦營業登記為認定標準：家庭洋裁、加工、理髮、

美容等手工藝副業，未具備營業牌號，亦未雇用人員，

該房屋准按住家用課徵房屋稅，則地價稅准按優惠稅率

課徵。 

b 以有無營業事實為認定標準：自用住宅用地，如供個人

計程車營業登記或漁船設籍或漁市場營業登記者，因其

實際營業場所並未使用住宅用地，如符要件亦得適用。 

(2) 認定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供自用或營業面積，難以區分： 

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按樓層認定營業，但遇同一樓層有自用及

營業兩種情形時，地價稅並未如房屋有至少六分之一應認定為營業

用之規定，而應按整樓層認定為自用或營業，此一規定與事實有所

偏離且不公平，因為財政部解釋：平房才可同層有營業又有住家，

此一行政解釋之規定於現今實務作業上，已無法援用且不合理。 

3 關於產權限制及一處限制之討論： 

(1) 三合院房屋或一地兩屋問題，其土地屬同宗旁系之兄弟所有

或房屋與土地之持分不等，確實作為自用住宅用地使用，惟

與前述直系親屬所有之限制不符，稅捐處無法依『法』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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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惹爭議亦與實際使用事實不符，值得探討。 

(2) 土地所有權人、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以一處為限，但

其他處所如由土地所有權人之父母、已成年子女或岳父母等

設籍時，依前述土地稅法施行細則規定亦可申辦自用，等於

給予擁有多處房地的土地所有權人變相的租稅優惠。 

(3) 對於「土地所有權人、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依理僅應

有一處自用住宅之限制，應係為防止取巧以期公平之規定。

惟搭配土地稅法施行細則之後，直系血親亦皆可適用，於審

核時浪費查詢之人力是非常可觀的。 

4 關於面積限制之討論： 

(1) 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面積上限係分別計算適用，每一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在不超過規定面積範圍內均得適用，依此

合計擁有土地者，每人約有 300 坪可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租

屋者應該也有享有自用住宅之權利，惟非土地所有權人，是

以無適用優惠之權利。 

(2) 都市土地面積限制 3公畝與非都市土地面積限制 7公畝雖有

不同，惟城鄉地價差異極大，實際優惠利益不同，即使同為

都市土地，農業縣與台北市之地價不同，其優惠實益也是極

為不相當的，有違租稅公平原則，另關於面積限制自 53 年

訂定之後均未曾加以修訂，是以每人約有 300坪自用住宅用

地已不符現今經濟環境之需要（以台中市為例：目前申請自

用住宅用地面積占 60 坪以下者約 94％）。 

(3) 土地所有權人於各縣市分別持有自用住宅土地，則應合計查

核又是另一費時耗事的流程，目前雖已建制全國性之電腦查

核系統，惟只能改進部分作業流程，對法制面而言，仍存在

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5 就實體整體規定之討論： 

(1) 地價稅於訂定優惠稅率或減免稅地時，均按其「土地之實際

使用情形（如工業用地）」作為優惠稅捐之審核要件，惟自

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審核，因各稅捐稽徵機關之申請案件

非常多，屬大量之行政業務，是以不以實際使用情形作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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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之標準，而依「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書面審查作業要點」

採書面審查，即使有居住之事實，但未依規定設立戶籍，也

不符合適用優惠稅率之規定，此又為另一不合理之租稅課徵

現象。 

(2) 反之，部分符合適用優惠稅率之自用住宅用地，由繳款書無

法送達或調查結果已出租（但未立租賃契約、未公證等）或

為空戶，惟其仍符合設籍等實體要件，未經舉發或未能證明

不符規定前，實務上仍准其優惠稅率者偏多，此亦不符下單

元所述之實質課稅原則。 

二、 就稅捐法建制之原則探討 

稅捐法體系建制之原則有三，分別為稅捐法定主義、實質課稅

原則、稅捐稽徵經濟原則。 

(一)、 稅捐法定主義： 

地價稅之徵收及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法源依據及作業

流程，均依土地稅法等相關規定，前已說明不再重述，本研究報告

符合稅捐法定主義毋庸致疑，惟法律之規定與行政執行面、現實社

會面均已脫節，依前項關於申請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程序

及實體規定之討論可知，有相當多的問題值得探討，欲根本解決目

前存在之問題唯有考慮修法一途。 

(二)、 實質課稅原則： 

1 在每一直轄市或縣（市）土地 7公畝之平均地價為累進貣點地價，

各縣市累進貣點地價不一，其自用住宅土地之地價稅自有不同，

故實質之免稅效益亦不一。 

2 地價稅訂定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立法意旨，係為減輕自

用住宅土地之地價稅，且地價稅採累進稅率是為了量能課稅之實

益，惟自用住宅用地之優惠稅率措施，採嚴格限制、嚴格審核之

方式，究竟有無真正達到量能課稅的公平原則，值得深思。 

(三)、 稅捐稽徵經濟原則： 

1 稅捐之稽徵為大量行政之業務，稅捐稽徵之經濟性的問題，德國

學說上以「稅捐之簡化」稱之，其實質目的有 3：簡化稅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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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稽徵成本、平等課徵
6
，，本研究報告即地價稅訂定自用住宅用 

   地適用優惠稅率之現行規定，是否符合如上 3 項實質目的，實有 

   待商榷，分述如下： 

(1) 地價稅屬於底冊稅、週期性稅捐，在於多項稅制之設計上多

依稅捐稽徵經濟原則為之，如設有納稅義務基準日之規定，

累進貣點地價之訂定、書面審核等規定。但自用住宅用地適

用優惠稅率之程序、實體等相關規定，造成稽徵作業相當繁

瑣，個人認為似未能符合稅捐稽徵經濟原則。 

(2) 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現行規定事前採書面審核，嗣

後利用電腦勾稽清冊或人工方式採大量清查、抽查之措施，

查核有無違法之兩處以上自用住宅用地、有無違法出租、營

業、有無面積超出上限或戶籍限制已不符合之情形，如已不

符自用住宅用地則發函自次年貣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 

(3) 納稅人於接獲稅捐處函知自次年貣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

徵地價稅之公文，隨即將合於設籍規定之家人遷入該房屋座

落之土地，於當年度隨即又可按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

率，用句簡單的話表達即：「白作工」。如前述土地稅法自用

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率之規定訂定至今已逾 40 年（為民國

53 年增訂納入），此種趨於固定與僵化之規定，不但有違租

稅公平亦難以符合目前社會經濟之需，但另一存在之問題即

到底目前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課徵之土地，面積為何？以台

中市為例：目前申請自用住宅用地面積占 60 坪以下者約 94

％，是以如能研究建立「定額減免」之機制將不致耗費眾多

之人力從事審核、清查等工作，實不符經濟效益成本。 

(4) 對於兩戶打通房屋、未辦理保存登記之房屋（無權狀，常寫

錯地號或膨脹地號），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時，除依書面

審核外仍應需逐案函請地政機關會同實地勘查，費時且增加

稽徵成本。 

 

                                                 
6黃茂榮，稅法總論，第 5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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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各法律之位階及公法法律原則探討其法律關係 

(一)、 與憲法相關者： 

1 憲法第 7 條：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部分學者會提出所得稅規

定「夫妻應合併申報」之制度如同對於結婚者之處罰或係對婚姻

之歧視之說法7，那麼本研究報告關於：「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

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者，

以一處為限」之限制，亦如同對於婚姻之歧視，如婚前兩人各有

一處自用住宅用地，但婚後依上述規定僅能一處自用住宅用地，

如同所得稅對婚姻之歧視，雖然兩稅法作此規定應該是源自民法

對於「家」的規定，惟此規定又增添了「不平等」的探討空間。 

2 於認定是否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需實地勘查時，除前述之

不符稅捐稽徵經濟原則外，於調查租稅客體時，常需進入其住宅

勘查，涉及隱私權與稅捐調查權之衝突，亦屬另一個問題。 

(二)、 公平原則：即不可違背正義之要求，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稅

率乙事，由程序正義、實質正義的觀點論都有值得商榷之處，說明

如後： 

1 規定申請程序後又有例外之行政解釋： 

(1) 土地稅法 41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

徵 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

用，惟依財政部 87 年 2 月 4 日台財稅第 871057801 號函解

釋繼承之自用住宅用地於期限過後始補辦申請如符合實體

要件准予受理，即土地所有權人因繼承取得土地所有權，如

依土地稅法 41 條規定為新的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

地價稅開徵 40 日前重新提出申請，但此項行政解釋已打破

程序之規定。 

(2) 如深入思考何以財政部要做此一行政解釋呢？因為繼承之

土地如原已按自用住宅用地課徵地價稅，該自用住宅用地並

未變更土地使用情形，仍符土地稅法第 9、17條之實體規定，

新的土地所有權人如因不知此一程序之規定而未依規申

請，則會喪失適用之機會，此於實務上常令土地所有權人盛

                                                 
7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第 2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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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難消，財政部才作此一行政解釋，使基層之稽徵機關依此

行政。 

(3) 但當又有稽徵機關因配偶相互贈與取得土地，同為實體要件

均符合土地稅法第 9、17條之規定時，財政部 87 年 4 月 16

日台財稅第 871938733 號函解釋夫妻贈與則仍應依規定於 9

月 22日前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此解釋與上述

（2）又有不同，是另一個讓納稅義務人不滿之爭端。 

2 對於納稅義務人及公務部門作不同程序規定之行政解釋： 

(1) 如果納稅義務人未依土地稅法 41條規定之程序於 9月 22日

前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依租稅法定原則納稅義

務人僅能自次期適用，惟依財政部 690603 台財稅第 35182

號解釋如屬地政機關漏未歸戶應准補辦申請按自用住宅用

地課徵，此一行政解釋雖為保障納稅義務人之權利而為之擴

張解釋，惟納稅義務人因疏忽未依規申請，則無法適用，而

同屬公部門之地政機關之疏漏，則可同意由納稅人補申請適

用，此一差別之作法，值得檢討。 

 以上所列之部分均難令民眾認同，且有違行政解釋不

得牴觸法律原則。 

(三)、 社會國家原則：為社會政策之考量，有必要在稅捐之課徵及財

政支出上給予調整，有學者將之稱為「社會國家原則」，依地價稅

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立法意旨而言，本研究報告似屬之，惟因

法律之規定已失其社會政策之考量，所以本研究報告是否符合社會

國家原則，亦尚有探討之空間。 

(四)、 從大法官解釋談地價稅申請自用住宅用地之程序及實體規定 

1、大法官釋字第 537 解釋： 

(1) 依憲法第 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之意旨， 

    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 

   力義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觀諸土地稅法第 

   41 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4條相關土地稅減免優惠規定， 

   亦均以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為必要，且未在期限前申請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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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於申請之次年適用特別稅率。此一納稅義務人之申報義務 

 為適用優惠稅率規定所必要之稽徵程序，於憲法上與租稅法 

    律主義尚無牴觸8。 

(2) 大法官釋字第 537 解釋，就其程序規定固有其見解，惟就稽 

    徵實務面而言，依法行政並非難事，困難的是這樣的法律招 

    惹民怨，雖合法，但不合情不合理，因申請人已符合設籍、 

    無出租營業、以一處為限及面積限制等實體規定，惟未依土 

    地稅法第 41條規定於 9 月 22 日前申請適用，則整年地價稅 

    均要按較高之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對於從事基層實務工作者 

    ，實很難對民眾的抱怨加以解釋：「法律規定就是如此呀！ 

     」。 

        2、司法院大法官對於依據行政命令、行政解釋作為課稅依據之看法： 

就租稅課徵之構成要件故應以法律為直接規定，惟為貫徹課稅

公平或簡化稽徵作業，司法院大法官除肯定未增加人民負擔之施行

細則外，亦容許未經法律授權而為有關法律正確解釋或對技術性，

細節性之規定9。就稽徵實務面言，依據行政命令、行政解釋作為課

稅依據之情形確實相當多，以本研究報告而言，法律規定僅 3 條條

文，行政解釋卻多達 194則10，是以個人認為正本清源之道在於修改

法律。 

伍 研究報告之發現、建議及結語 

一、 研究報告之發現 

(一)、 研究報告之發現： 

1 除以上各單元探討得到之問題外，自益信託、他益土地申請自用

住宅案件之疑義、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仍為自用住宅使用

係免稅而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為 2‰之不同處、自用住宅用地應否

含騎樓之爭議、推動自用住宅用地線上申辦，尚無法律依據應儘

速法制化、書面審查流於形式上之審查與事實不符等問題，都應

                                                 
8黃俊杰，納稅者權利保護，第 9 頁 

9陳敏，行政法總論，第 166 頁 
10陳清秀， 稅法的法律解釋，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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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以探討。 

2 地價稅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課徵之土地，於移轉該筆土地時，土

地增值稅不一定能認定為自用住宅用地，而按較低之 10％稅率課

徵土地增值稅，是以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對於自用住宅用地之審

核，本來就屬不同，探究其何以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之審核要規

定得如此複雜，無非係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共用土地稅法第 9 條

關於自用住宅用地之定義性條文，所以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對不

同之稅制修法以界定不同之定義。 

3 本研究主題不論係復查、訴願等內部自我審查階段或行政訴訟，

都依法律之規定辦理，但如以納稅人之立場而言，法律之規定似

不合情理？以稅務人員之立場而言，法律之規定似浪費稽徵人力

及成本？此為選定本主題作為研究報告之主因，希望透過撰寫此

研究報告及試著分析問題且提出之建議，能得到學者或台中市政

府長官之指導並一步作學習及研究，以下所提之修法建議及結

語，因所學尚有不足，修法建議事項或有競合或矛盾之處，仍有

待專家之指導與見諒。 

二、 建議及結語 

(一)、 修法建議： 

    修改土地稅法第 41條：「……開徵 40 日前提出申請」之規定，

個人認為租稅之課徵，雖具有強制性，惟民情、輿情、租稅公平、正

義均應兼顧，是以就程序部分建議修正為 12 月 31 日前（即當年度前）

提出，其原因有三： 

１、 地價稅於每年 11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開徵，通常納稅人於接獲

繳款書時，始知所有土地符合自用住宅用地但仍按一般用地課

徵地價稅，爭議便開始了，納稅人之反應意見及抱怨不無道理，

因繁多的行政法令規定又如何能要求所有民眾皆如稅務人員一

樣了解稅法。是以，當納稅人接獲繳款書時，向稅捐稽徵單位

主張其權益，應仍准其受理，雖此一建議勢必增加稅務行政工

作，惟增加稅務工作乙事應屬另一層面之問題，似不可混為一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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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前已述及申請地價稅之優惠或減免部分設有程序規定，部分則 

    否，形成不公平，即現行法規定申請自用住宅用地應於 9月 22 日 

前提出申請。惟如國有財產法等有關減免徵地價稅之特別法 

  ，對於減免徵並無程序 9 月 22 日之限制，當年度申請即可適 

  用，如能加以修改為 12 月 31 日前（即當年度前），兩者有關 

  程序之基準相同，似較符合行政程序法之公平原則。 

３、 個人認為既是自用住宅之優惠，其必然違反平等意義下之實質

課稅原則，所以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既經法律明定符合一定之

實體要件者，給予優惠稅率，似應逕採法定減免主義，惟現行

法律又另定程序之限制，即再採申請減免主義，限制人民之適

用，此為個人較不能認同之觀點，如能研究廢止程序之規定（即

逕採法定減免主義，此部分將於結語１另作說明）或為租稅徵

收之安定性，先將程序之規定修改為 12 月 31 日前（即當年度

前），當可較符合租稅公平並可減少民怨。 

(二)、 結語： 

    除上述修法之建議外，由本文對於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

之程序及實體規定，加以深入分析結果，若能刪除所有實體及程序之規

定，改採法定減免主義，將可大量節省地價稅之稽徵人力，惟此一修改

現行土地稅法第 9、17、41 條規定之大變革，誠屬不易，然而，如能有

配套方案及規劃，亦非全然不可行，對此個人提出拙見，希望能收拋磚

引玉之效。即建議刪除實體及程序規定，亦即不考慮戶籍、出租、營業

勾稽等實體情形，採全國一致類似稅率明定之方式。即利用資訊技術並

藉由土地總歸戶及戶籍資料相互勾稽，利用各縣市之累進貣點地價、城

鄉差距核算出平均地價、平均免稅額，作較公平之「定額減免」，逕自

土地總價中扣除或核算「個人自用住宅免稅額」，即規劃如綜合所得稅

之基本扣除額制度，因每人基於對『住』之基本需求，都必頇有一處之

自用住宅，再依目前全國資訊作業之平台加以勾稽異常，此作法可節省

繁瑣之審核及清查之稽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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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如果一切只講求「依法行政」，則本研究主題看似無法律

上之爭點，但實則因法制面之規定，讓徵納雙方作了無謂之束縛，是以

努力地提供粗淺之想法，希望能有機會再深入研究，使得從事稅務行政

工作之同仁，能將心力投注於有助於稽徵任務及財政收入之工作，而對

納稅義務人而言，自用住宅用地施行之結果，能夠真正兼顧法律公平、

經濟效率與社會政策之目標。 

透過本次之研究報告，發現問題並解決了部分稅務行政技術面之問

題，但是法律面之問題仍留待修法以因應，不論就人性考量、公平正義、

稽徵效率、便捷服務流程而言，都希望本研究報告之主題能獲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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